
11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
開會日期：114年 2月 10日(星期一)下午 1時 30分。 

案由 修訂本校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」 

提案單位 教務處(資訊組) 

說明 

1.依據資通安全法第 10條、第 12條及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 

則第 6條辦理。 

2.更新本校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」實施情形。 

附件 臺北市吳興國小資通維護計畫 113-12-13 

教職員工及

家長提案連

署代表成員

簽名(10人

以上) 

無 

備 註 
依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： 

十二、校務會議議案之提出依下列規定： 

(一)校長交議。 

(二)相關處室提案。 

(三)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。 

(四)教職員工及家長經校務會議成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之提案。 

※本校校務會議代表成員 37名，依第十二條第(四)點提案，需要 10名委

員連署。 

 


